
关于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其他政府采

购项目招标代理机构遴选院内调研通知的公告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机

构遴选项目

2.招标范围：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不含新建基建项目）等

政府分散采购、限额以下自行采购项目

3.遴选原则：按照 2：1的原则遴选最多不超过 5 家招标代理机

构，具体如下：

有效供应商数量 入选数量

＜3 家 流标

＜4 家 1 家

＜6 家 2 家

＜8 家 3 家

＜10 家 4 家

≥10 家 5 家

4.服务期限：2 年

二、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8.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9.供应商须是在财政部或江苏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专栏“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单”中的代理机构，为满足本地

化服务需求，须在常州地区（不含金坛、溧阳）有固定的营业服务场

所。

10.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若是委托代理人参加报名

则须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及亲笔签名的委托

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被授权人近三个月社保缴

纳凭证）。

三、服务内容

1.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委托的采购项目进行代理服

务。

2.负责委托项目采购文件的编制（包括合同文本起草）、项目需

求论证、开评标组织、信息公告发布、采购项目招标档案资料整理装

订（胶装：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模板和要求）、质疑受理并回复等相关

工作。

3.提供相关采购业务的培训服务。



4.技术交流需提供现场服务，为采购人提供便利的同时，力求每

个项目招标需求完整、清晰，采购文件规范合法。

5.每个采购项目结束后，供应商应负责督促成交单位一周内到采

购人履行相关手续。

6.采购过程中如因技术等条款问题，导致质疑、投诉，供应商应

承担连带责任。

7.采购过程中因非技术条款原因，导致采购人项目无法正常实施，

供应商应提出解决方案并主动协调解决。

8.供应商自接到采购人委托项目后，三日内必须完成采购文件的

论证和编制提交采购人审核确认，并依法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相应采购

项目的相关公告、公示。（若遇采购人项目负责人出差或其它特殊情

况可适当顺延的情况除外）。

9. 采购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供应商须积极应对，聘请相关

专家协助解决。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按照投标费率进行报价。

代理费服务费=项目中标（成交）金额*投标费率，最低收费不足

3000 元按 3000 元收取（限额以下项目评委费由代理机构支付）。

注：单个委托项目预算金额超过 300 万的，代理服务费率双方协

商确定。

按照上述要求提供报名所需材料并加盖公章，一式三份。

四、报名截止时间及地点



提交项目材料及报名截止时间：2024 年 3 月 26 日下午 5 点前。请

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将相关的报名材料加盖红章，在报名截止时间

前将纸质版材料送到医院综合采购办。

院内产品调研会时间：根据项目调研进度另行通知。

报名地点：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综合采购办(本部)

联系人：孟老师

联系方式：0519-85579010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

2024-03-20


